
立法會三題：深化粵港服務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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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二月十八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黃定光議員的提問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劉吳惠蘭的口頭答覆： 

 

問題： 

 

  國務院於去年十二月審議並原則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

規劃綱要（2008-2020 年）》（《綱要》）。綱要提出支持珠江三角洲地

區與港澳地區在現代服務業領域的「深度合作」，重點發展金融業及

會展業等十個行業，以及加大發展銀行、證券、保險、評估、會計、

法律、教育、醫療等領域從業資格互認工作的力度，為服務業的發展

創造條件。政府亦表示，會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的框架和規定下，爭取更多開放措施在廣東先行先試。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在甚麼時候與廣東省當局就進一步開放服務業事宜進行商

議，會怎樣落實《綱要》中有關推進粵港更緊密合作的內容，以及在

資格互認方面有甚麼具體構思和建議； 

 

（二） 將會如何爭取進一步降低香港服務業進入廣東市場的門檻，

為中型和小型的港資企業創造更多商機；及 

 

（三） 有沒有評估粵港澳服務業的深度合作會對本港的經濟發展和

就業機會帶來甚麼影響；如果有評估，結果是甚麼？ 

 

答覆： 

 

主席： 

 

  内地與香港自二○○三年六月簽訂《内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一般稱作 CEPA），一直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不

斷擴濶協議的內容和開放的範疇，以達致互利雙贏的目標。去年七

月，内地與香港簽訂 CEPA 補充協議五和公布一系列在廣東省先行先

試的開放和便利化措施，深化粵港服務業合作。 

 

 



  我先回答黃議員第（一）部分的提問。特區政府已與中央政府展

開 CEPA 的磋商工作，希望在今年盡早就新一份補充協議的內容達成

共識。在這一輪的磋商中，我們參考了《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

劃綱要》（《綱要》）中提到要作深度合作的建議，並與廣東省政府保

持緊密溝通，積極研究並爭取以試點形式在廣東省引進更多開放措

施，以推進香港服務業在珠三角和廣東省的進一步發展。  

 

  在專業資格互認方面，內地與香港一直致力在 CEPA 框架下促進

本港專業服務進入內地市場，及鼓勵雙方的專業機構進行專業人員資

格互認，推動專業技術人才交流。 

 

  在 CEPA 的框架下，香港與內地已就建築、證券及期貨、會計領

域下多個專業資格達成互認協議或安排。今年一月，香港地產代理監

管局和中國房地產估價師與房地產經紀人學會亦簽訂備忘錄，同意推

動雙方的技術人才交流和資格互認。此外，CEPA 亦推動兩地專業人

員的交流，以及協助香港專業人士進入内地市場，包括向内地爭取讓

香港專業人士參加内地的專業資格考試，從而取得内地專業資格，現

時在多個服務領域（包括法律、保險、醫療及牙醫、旅遊等）下已有

40 多個香港專業或技術行業的人員，可透過有關措施參與内地的專

業考試。 

 

  政府會繼續在 CEPA 框架下推動兩地專業資格互認的工作，並爭

取有關協議的落實安排在全國適用。若有需要，亦會研究在個別領域

推行廣東省先行先試的可行性。政府會繼續與各專業團體保持緊密聯

繫和溝通，並鼓勵有關專業團體與内地相關專業團體進行交流。如有

具體成果，會向外公布。 

 

  至於提問的第（二）部分，透過 CEPA 及各補充協議，香港服務

提供者現時已可在 40 個服務領域，享有優惠待遇進入內地市場，其

中有不少措施涉及降低准入門檻，並適用全國（包括在廣東省）。CEPA

補充協議五及廣東先行先試的開放措施中，在醫療及牙醫、印刷、人

員提供與安排服務領域下也有降低市場准入要求的措施。 

 

  在新一輪的 CEPA 磋商中，特區政府會繼續在一些香港具優勢的

領域爭取更多優惠，尤其是以試點形式在廣東省先行先試的開放，為

各領域、各類型的香港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締造更多商機。 

 

 



  就提問的第（三）部分，廣東先行先試的開放措施不僅促進了在

香港和廣東的服務業投資，也為香港居民在兩地創造就業機會。長遠

而言，有關措施亦有助吸引海外投資，加強香港作為廣東服務提供

者、在區域及國際市場的競爭夥伴，以及投資中介人等重要角色，對

本港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就業機會，發揮正面和積極的作用。 

 

  大部分廣東先行先試開放和便利化措施剛於今年初實施。目前的

工作重點是落實有關措施，使業界盡早受惠；我們亦同時爭取擴大和

加深開放和合作内容。特區政府現階段未就粵港服務業的深度合作對

香港的經濟和就業的影響，作出評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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